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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6 月 2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6 月 2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皖 03 民终 915 号民事

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美杰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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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安徽丰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礼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6 年 12 月 18 日，原告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科特）

与被告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原集团）就丰原集团丰原固镇项目废

水处理中心 13500m³／d玉米淀粉深加工和化工合成项目废水处理工程总承包施

工事宜经协商一致后，签订《丰原集团固镇经济开发区 13500m³／d 玉米淀粉深

加工和化工合成项目废水处理工程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总承包合同》）。 

《总承包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筹措资金、组织人员和采购设备进场施工，

项目工程于 2018 年 12 月 23 日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被告使用。原告已完全履行

合同约定的施工义务，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前支付全部工

程款及延期付款利息，但被告却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履行工程款支付义

务，截止 2018 年 12 月 29 日，被告仅支付原告工程进度款 2050 万元，拖欠原告

工程款 3700 万元未付。 

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已经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被告

丰原集团与原告签订的《总承包合同》第 15.9 条约定，被告丰原集团应对未付

款部分在原约定延期付款利率基础上再增加 3%年利率计收资金占用费。根据《民

法典》第八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之相关规定，原告对案涉工程项目就工程折

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另外，案涉项目工程系被告安徽丰原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年产 30 万吨氨基酸系列产品（一期 10 万吨赖氨

酸）项目”组成部分，被告安徽丰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案涉项目的建设使

用和受益人，应与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对拖欠原告工程款、逾期付款利息、资

金占用费等承担共同给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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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一、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3700 万元及延期付款利息暂计 9816941.68

元（以欠付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原告实际贷款利率加权平均值+2%为标准，自

2018 年 12 月 23 日起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23 日，以后顺延分段计算至款项付

清之日止），暂共计 46816941.68 元； 

二、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 4976589.22 元（以欠付工程款及利息

共计 41142437.36 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延期付款利率基础上再增加 3%年利率

标准，自 2021 年 12 月 24 日起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23 日，以后顺延分段计算

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总共计 51793530.9 元； 

三、判决原告对固镇经济开发区固镇项目废水处理中心 13500m³／d 玉米淀

粉深加工和化工合成项目废水处理工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 

四、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一、解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 2016 年 12 月 18 日签订的编号为

“GCGZXM-20161124-011”的《丰原集团固镇经济开发区 13500m3/d 玉米淀粉

深加工和化工合成项目废水处理工程总承包合同》； 

二、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返还已付设备款 2050 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以已付设备款为基数，按两倍 LPR 利率标准，自支付之日起计算至设备款实

际返还之日止）； 

三、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金

1140 万元； 

四、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未按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性能指标交付

合同标的物的违约金 1140 万元（反诉原告保留追究反诉被告超出违约金部分经

济损失的诉讼权利）； 

五、本案相关诉讼费用全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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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裁判情况 

固镇县人民法院 2024 年 1 月 22 日的民事判决书（2023）皖 0323 民初 2200

号显示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反诉被告)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述本息：1、支付合同金额 50%工程款

2875 万元及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23 日延期付款利息 7784541.67 元，并自 2023

年 4 月 24 日起以 2875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5.96%计算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

自 2023 年 5 月 18 日起以 2875 万元为基数、按一年期 LPR 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2、支付质保金 575 万元及利息（自 2020 年 1 月 7 日起以 575 万元为基

数、按一年期 LPR 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支付合同金额 40%工程款

中欠付的 250 万元及利息（自 2018 年 12 月 24 日起以 250 万元为基数、按一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以 250 万元为

基数、按一年期 LPR 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反诉原告）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

告（反诉被告）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23 日的资金占用

费 1150000 元，并自 2023 年 4 月 24 日起以 2875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本诉请求； 

四、反诉被告（原告）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反诉原告（被告）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履行合同义务的违

约金 230 万元； 

五、驳回反诉原告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00768 元，由被告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273997 元，由原

告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6771 元。反诉费 129150 元，由反诉原告安

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122290 元，由反诉被告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 6860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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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审情况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固镇县人民法院（2023）皖 0323 民初 2200 号民

事判决，向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做出（2024）皖 03 民终

915 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2023）皖 0323 民初 2200 号民事判决第二

项、第四项、第五项，即“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苏

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23 日的资金占用费 1150000 元，并

自2023年4月24日起以287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

司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金 230 万元；”“驳回安徽丰原集团有限

公司其他反诉请求。” 

二、撤销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2023）皖 0323 民初 2200 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第三项； 

三、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3125 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3125 万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24 日起，

按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

日止； 

四、驳回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 300768 元，由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240290 元，

由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60478 元。反诉费 129150 元，由安徽丰原集

团有限公司负担 122290 元，由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6860 元。二审案

件受理费 271473 元，由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216886 元（已交纳），由苏

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4587 元，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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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是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依法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法院的

判决支持了公司的主要诉讼请求。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本

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财务正常，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并将根据诉讼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皖 03 民终 915 号民事判决书 

 

 

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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